附件5

新建项目储备配额发放方法

一、适用条件及申请要求
[bookmark: _Hlk206104196]相对于历史基准年，重点排放单位新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年排放量达到三千吨二氧化碳当量，应当在项目竣工验收前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发放新建项目储备配额，提交“深圳碳市场新建项目储备配额申请书”（详见下表2）并附上佐证材料，提交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二、配额分配和发放方法
新建项目储备配额根据重点排放单位新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年度实际碳排放确定,新建项目储备配额90%免费发放、10%有偿出售，待相关重点排放单位通过拍卖或其他有偿交易方式购足不低于其新建项目碳排放量10%的有偿配额后，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通过配额注册登记系统向其发放90%的免费配额。
当年度新建项目储备配额全部申请发放完毕后，不再新增。





表2
深圳碳市场新建项目储备配额申请书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所属行业
	
	行业分类代码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址
	

	使用用途
	

	项目投产时间
	
	竣工验收时间
	

	投产规模（预计产值）
	
	与原有设施的关系
	

	三、碳排放评估情况（概述）

	需对新建项目的主要排放设施进行说明，根据预估投产规模（预计产值），初步评估年度燃料消耗量及电力、热力等消费量等活动数据，评估年度碳排放情况。测算依据及相应证明材料作为本表附件。





	四、碳排放计量措施

	□单独计量  □非单独计量
对于单独计量的情况，对计量措施进行阐述；对于非单独计量的情况，阐明新增设施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重估算从而对重点总体活动水平数据进行等比例拆分。



	五、企业承诺

	                             
本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申请信息及相关材料真实、有效、准确、完整，不包含虚假或者误导性陈述，复印件与原件一致，若存在虚报、假报、漏报或其他材料瑕疵，本单位将承担由此引起的所有损失及法律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bookmark: _GoBack]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或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行业分类代码”根据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上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填写。
2.提交此表时应附如下证明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
（1）新建项目投入使用的证明文件（如节能验收报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审查意见；投产前后的耗电量、生产线建成投产图片等）；
（2）新建项目生产活动相关证明材料（新建项目经济产出证明文件以及新建项目与重点排放单位原有设施经济产出分拆文件等）；
（3）新建项目碳排放源汇识别清单、能源消耗数据、碳排放核算数据及证明材料；
（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